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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后续事项的进展公告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二、本次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进展情况 

此后，公司与交易对方就重组项目相关协议的解除未能达成一致，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中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永新嘉辰、宁欣】向公司双倍返还定金人民币 8,000万元；判令

被告向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 13,414,962.38元；判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

讼费、保全费。 

苏州中院于 2021年 9月 23日对本案进行了受理，于 2021年 10月 11日就

本案财产保全事宜作出《民事裁决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宁欣及永新嘉辰

价值人民币 93,414,962.38元财产。 

为进一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与交易对方充分协商，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29日与交易对方达成了和解，苏州中院于 2022年 1月 28日就本案作出

《民事调解书》，确认和解具体内容如下：（1）永新县嘉辰商务信息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宁欣返还公司已付定金 4,000万元，此外向公司支付交易补偿金 4,000

万元，合计人民币 8,000万元；（2）永新县嘉辰商务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宁欣应于公司向苏州中院申请对部分财产解除保全措施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返

还定金 4,000万元；（3）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民事调解书收到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向苏州中院申请解除对永新县嘉辰商务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宁欣剩余的全部财产保全措施；（4）永新县嘉辰商务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宁欣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前向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交易补偿金 4000

万元；（5）如永新县嘉辰商务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宁欣逾期履行上述任

意一笔支付义务，则应以未清偿款项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特此公告。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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